
[bookmark: _Hlk35334530]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丰海硕•LY•商监保）字第21-6005

提示：本合同的所有文字、用语及其涵义，在双方当事人签订本合同之前，甲方已经充分知晓，且不存在任何异议。
本合同中涉及当事人，特别是有关甲方当事人义务的所有条款及其涵义、乙方权利义务和除外责任条款及其涵义，甲方已经充分理解。

委托保证人（以下称甲方）：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滨河北路与锦龙大桥交汇处山水文苑售楼部2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徐飞飞
电 话：0379-68911111

保证人（以下称乙方）：海南丰海硕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住 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南海大道9号明光国际大厦2431房
法定代表人：张自立
电 话：15978624759

[bookmark: _Hlk35335401][bookmark: _Hlk63601541][bookmark: _Hlk63601565][bookmark: _Hlk63601576][bookmark: _Hlk63601533][bookmark: _Hlk63601587][bookmark: _Hlk63601599][bookmark: _Hlk63601612][bookmark: _Hlk63601622][bookmark: _Hlk63601632][bookmark: _Hlk63601662][bookmark: _Hlk63601674]根据甲方的申请，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同意以保证方式为甲方就山水文苑小区10#楼（以下简称：工程A），《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18；山水文苑小区9#楼（以下简称：工程B），《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19；山水文苑小区1#楼（以下简称：工程C），《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20；山水文苑小区2#、11#楼（以下简称：工程D），《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39；山水文苑小区12#楼（以下简称：工程E），《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83；山水文苑小区7#楼（以下简称：工程F），《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84；山水文苑小区13#楼（以下简称：工程G），《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085；山水文苑小区8#楼（以下简称：工程H），《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101；山水文苑小区6#楼（以下简称：工程I），《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102；山水文苑小区3#楼（以下简称：工程J），《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备案编号为：2020-103；按政策规定应监管的资金提供担保。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定义
本合同所称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担保是指，乙方保证该工程项目所担保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经监管部门认定需要支付时，由乙方代为支付的行为。
第二条  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山水文苑，工程地点：洛阳市宜阳县滨河北路北侧，经三路东侧，工程内容：1#-3#楼、5#-13#楼、15#楼及地下车库工程，签约合同价：237526218.80元，计划开工日期：2020年2月10日,计划竣工日期2021年7月30日，工期总日历天数：535天，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bookmark: _Hlk43560248]业主名称：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徐飞飞，营业执照代码：91410327MA46Q3579G，通讯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滨河北路与锦龙大桥交汇处山水文苑售楼部2楼201室，联系人：刘丽娜，联系电话：15837917383，电子邮箱： / 。
承包商名称：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地：郑州市城东路116号，企业资质证书号码：D141029206，资质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联系人：张亚飞，联系电话：17739758408，电子邮箱： / 。
注册建造师：张亚飞，建造师执业证书号：豫141151626868，注册级别：一级，联系电话：17739758408，电子邮箱： / 。
工程监理单位：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地：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6号第七层，企业资质证书号码：E141005574-8/1，资质等级：综合，联系人：杨毅涛，联系电话：15036590006，电子邮箱： / 。
注册监理工程师：孙振，注册执业证书号：41013053，注册级别： / ，联系电话：15038526626，电子邮箱： / 。
第三条  保证的范围及保证金额
3.1乙方保证的范围是：按政策规定该工程项目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
3.2乙方保证的金额是：
[bookmark: _Hlk63608982]工程A：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450000元整（大写：贰佰肆拾伍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040]工程B：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310000元整（大写：贰佰叁拾壹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063]工程C：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20000元整（大写：壹佰壹拾贰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086]工程D：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650000元整（大写：壹佰陆拾伍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104]工程E：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60000元整（大写：壹佰贰拾陆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133]工程F：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30000元整（大写：玖拾叁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156]工程G：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450000元整（大写：贰佰肆拾伍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179]工程H：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60000元整（大写：壹佰贰拾陆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198]工程I：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310000元整（大写：贰佰叁拾壹万元整）。
[bookmark: _Hlk63609217]工程J：应监管的商品房预售资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10000元整（大写：捌拾壹万元整）。
第四条  保证的方式及保证期间
4.1乙方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2乙方保证的期间为：
工程A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B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C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D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E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F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G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H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I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工程J保证的期间为：2021年03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第五条  担保费及支付方式
5.1担保费率根据担保额、担保期限、风险等因素确定。
5.2双方确定的担保费率为：2‰/月。
[bookmark: _Hlk63586087]5.3本合同生效后3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担保费，明细如下：
[bookmark: _Hlk51319255]工程A担保费共计人民币44100元整（大写：肆万肆仟壹佰元整）。
工程B担保费共计人民币41580元整（大写：肆万壹仟伍佰捌拾元整）。
工程C担保费共计人民币20160元整（大写：贰万零壹佰陆拾元整）。
工程D担保费共计人民币29700元整（大写：贰万玖仟柒佰元整）。
[bookmark: _Hlk51061083]工程E担保费共计人民币22680元整（大写：贰万贰仟陆佰捌拾元整）。
工程F担保费共计人民币16740元整（大写：壹万陆仟柒佰肆拾元整）。
工程G担保费共计人民币44100元整（大写：肆万肆仟壹佰元整）。
工程H担保费共计人民币22680元整（大写：贰万贰仟陆佰捌拾元整）。
工程I担保费共计人民币41580元整（大写：肆万壹仟伍佰捌拾元整）。
工程J担保费共计人民币14580元整（大写：壹万肆仟伍佰捌拾元整）。
[bookmark: _Hlk51061505]工程A-J担保费暂合计人民币297900元整（大写：贰拾玖万柒仟玖佰元整），整体担保期限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其中，不含税价281037.74元，专票税率6%。税费16862.26元。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反担保措施
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向乙方提供反担保，甲方提供的反担保措施为保证金、抵(质)押物或第三方（信用）担保。
6.1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反担保保证金不得低于乙方提供的担保金额的10％，反担保保证金须于合同生效3日内一次性缴清，明细如下：
工程A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245000元整（大写：贰拾肆万伍仟元整）。
工程B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231000元整（大写：贰拾叁万壹仟元整）。
工程C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112000元整（大写：壹拾壹万贰仟元整）。
工程D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165000元整（大写：壹拾陆万伍仟元整）。
工程E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126000元整（大写：壹拾贰万陆仟元整）。
工程F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93000元整（大写：玖万叁仟元整）。
工程G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245000元整（大写：贰拾肆万伍仟元整）。
工程H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126000元整（大写：壹拾贰万陆仟元整）。
工程I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231000元整（大写：贰拾叁万壹仟元整）。
工程J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81000元整（大写：捌万壹仟元整）。
工程A-J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1655000元整（大写：壹佰陆拾伍万伍仟元整）。
6.1.1该保证金在甲方提供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前由乙方监管，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支配该笔款项；
[bookmark: _Hlk35340085][bookmark: _Hlk35350077]6.1.2若因甲方行为导致乙方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无需经过甲方同意，有权用反担保保证金优先偿还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发生的损失，甲方对此不持异议；
6.1.3在保证期间，甲方已按约定提供竣工验收手续，未引起索赔的，保证责任解除，保证期间届满，甲方将保函原件退回乙方并向乙方提供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五方验收证明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反担保保证金无息退还甲方。
6.1.4 若甲方行为导致乙方履行保证责任的，并且乙方以反担保保证金优先受偿后反担保保证金尚有余额的，保证责任解除，保证期间届满，甲方将保函原件退回及提供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五方验收证明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反担保保证金余额无息退还甲方。
6.1.5 因甲方行为导致乙方履行保证责任，需进行代偿时，甲方应当实施以下行为：首先，甲方应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报备后，由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出具工程项目停工整改通知书，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监督下，先行与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甲方应当向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出具必须代偿情况说明，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审核资料及落实实际情况后向乙方发出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垫付函。乙方在接到垫付函后，在保证金额内履行代偿的担保责任。
6.2甲方采用抵(质)押物、 第三方（信用）担保等反担保措施的，执行以下第6.2.1项：
6.2.1由徐飞飞以个人信用为甲方向乙方提供保证反担保，反担保的范围及于甲方本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应当清偿的乙方代偿之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及乙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律师费、必要情形下所发生的自力救济费用、必要的差旅费等）。
6.2.2由  /  为甲方向乙方提供抵押（质押）反担保，双方另行签订抵押（质押）反担保合同。
6.3甲方或者第三方提供的反担保的期限为：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债权完全得以清偿之日止。
6.4反担保责任的承担：
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用甲方或者第三方提供的反担保保证金和抵(质)押物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优先抵偿乙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发生的损失。
6.5 反担保责任的解除：
6.5.1 担保期内未发生代偿的，担保责任解除，反担保也随之解除。
6.5.2 担保期内发生代偿的，乙方履行完担保责任，甲方归还乙方代偿的全部款项及乙方实现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后，反担保解除。
第七条  乙方的追偿权
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甲方和反担保人7日内归还乙方代偿的全部款项及乙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逾期归还的，乙方除有权要求甲方和反担保人立即归还乙方代偿的全部款项及乙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外，还有权要求甲方及反担保人按照代偿金额日1‰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归偿完毕之日止。甲方及反担保人未能及时偿还乙方款项，乙方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债权的，甲方及其反担保人还应当承担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律师费、邮寄费、必要情形下所发生的自力救济费用、必要的差旅费等）。
第八条  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8.1乙方在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办理完规定的反担保手续，并收到甲方支付的担保费和反担保保证金之日起3日内，出具《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保函》。
8.2甲方变更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金、注册地、主要营业机构所在地、法定代表人或发生合并、分立、重组等重大经营举措应提前三十日通知乙方；发生亏损、解散、清算、破产、诉讼等事项的，应于知道该情况当日通知乙方。
8.3甲方保证对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保证款项实行专款专用，根据项目建设完成的形象进度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及时向乙方提供付款证明及由监理公司出具的符合商品房预售资金用款计划的证明材料，积极配合乙方进行定期或随时检查和监督。必要时乙方可要求甲方将已落实的工程款项打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实行专款专用监督。如此款项因超出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及《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规定资金使用范围，视为甲方违约，乙方免除保证责任。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时，甲乙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以下第 9.1 款约定的方式解决：
9.1向 项目 所在地法院起诉
9.2向   /  提起仲裁。
第十条  甲乙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保费的计算期暂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若届时保函解除手续未办理完毕造成乙方实际保证期间超过该截止日的，甲方应及时向乙方申请办理保函延期续保。延期续保的保额和费率分别按本合同第 3.2 条和第5.2条执行。未办理延期续保的，在甲方办理退保手续时从6.1条提供的现金反担保保证金中扣除或甲方补交齐延期担保费后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甲方。
第十一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1.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生效。
11.2本合同生效后，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修改、变更、解除等均需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协议。
第十二条  附  则
12.1本合同所指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律师费、必要情形下所发生的自力救济费用、必要的差旅费等。
12.2甲方及反担保保证人清偿乙方债权的顺序为利息、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本金。
12.3本合同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丰海硕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飞飞                    法定代表人：张自立
（或授权代理人）                     （或授权代理人）  
[bookmark: _Hlk63586199]签订日期：2021年03月01日           签订日期：2021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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